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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就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兩岸鄰近海域之漁業資源在漁船競相利用下，已呈現過度利用之現象，兩岸雖各於管轄海域積

極推動禁漁區及禁漁期等資源養護管理工作，惟至今仍未建立漁業資源養護合作機制，中國

大陸漁船非法越區捕魚仍持續發生，對我國漁業作業及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二、另經我國多次向中國大陸表達期將兩岸漁業資源養護合作列為優先協商議題，於民國 103 年 2

月第 10 次兩岸兩會高層會談，雙方已就農漁業合作議題廣泛交換意見，惟中國大陸目前未將

該議題列為兩岸協商優先選項，後續行政院陸委會將藉兩岸事務聯繫機制及請海基會透過兩

岸兩會平臺，表達漁業資源養護合作對我國漁民之重要性；行政院農委會於簽署兩岸漁業合

作協議前，亦將持續以上開各項交流管道籲請陸方約束漁船勿侵入我國限制或禁止水域作業

，並以行政院海巡署查獲之越界侵漁事證，提供中國大陸嚴加查證。 

三、又，針對中國大陸漁船越界到我禁止限制水域作業，雙方主管海域執法機關已透過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平臺，加強連繫處理，行政院海巡署及金門縣政府亦已提高罰責，並加強

查緝工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本（104

）年 4 月 21 日已三讀修正提高罰鍰額度（3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於施行後，將更能

強化裁罰實效及遏止非法情事。 

四、此外，行政院海巡署為遏阻大陸漁船越界，已採取之相關作為如下： 

(一)運用六大手段，強力執法：對越界作業陸船，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規定

，視情節採取「驅離」、「扣留」、「留置」、「沒入漁獲（具）」、「罰鍰」及「沒

入船舶」等 6 大手段；以 103 年 11 至 12 月間於金門、澎湖海域查獲 3 艘越界大陸漁船

為例，即裁處最重之沒入船舶處分，彰顯執法權威及嚇阻效果。 

(二)結合優勢能量，擴大威力掃蕩：針對金門、馬祖、澎湖及北方三島海域等越界重點區域

，適時規劃擴大威力掃蕩勤務，並調派大型艦船支援，嚴格取締越界漁船，依法究辦。 

(三)超前部署勤務，確保綿密無間：掌握大陸漁船越界慣性，超前勤務部署，並全天候維持

線上勤務，查處非法越界。 

（七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我國當前經濟情勢及政府因應對策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9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8-216） 

許委員對我國當前經濟情勢及政府因應對策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今年第 1 季我國出口衰退，消費者物價負成長，致使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升高，惟國內需求仍

為正成長，整體經濟情勢尚屬穩健。 

一、出口貿易衰退，惟內需穩定拉升，我國經濟續呈溫和成長由於全球主要市場需求疲弱，加上國

際油價低檔盤旋，今年第 1 季出口較上年同期衰退 4.2%。惟內需之投資與消費仍維持穩定成

長，生產持續擴張，就業情勢好轉，國內企業及消費者對未來仍持正面，加以多數機構對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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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內景氣持審慎樂觀看法，今年我國經濟可望仍溫和成長。 

二、消費者物價走緩主因油價下跌，非因需求疲弱今年 1 至 3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下跌，主

因油料費與燃氣價格調降、電費折抵回饋，以及 3C 消費性電子產品價格較上年為低所致，並

非需求趨緩。不含蔬果及能源之核心 CPI 年增率為 1.12%，漲幅溫和。 

三、相關因應政策受國際油價走勢、美國升息時程及幅度等影響，國內外經濟前景仍存不確定性，

政府相關部會將持續密切掌握經濟情勢變化，落實經濟、社會及政策思維的重點轉型工作，

積極妥適因應，以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健成長。目前政策重點包括： 

(一)協助企業轉型，提高產業附加價值政府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及「產業升級轉型

行動方案」，期藉由法規鬆綁、創新產業發展模式，強化經濟體質，並協助企業轉型，

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二)營造有利創新產業發展的優質環境為突破當前經濟現況，政府積極強化國內創新加值能

量，營造有利創新產業發展的優質環境，成立「創新創業政策會報」，整合政府與民間

的創新創業能量與資源，並積極推動「創業拔萃方案」，期能透過排除法規障礙，引入

國際資金與專業知識，以及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等策略，將臺灣打造成亞太地區知名

的創新創業中心。 

(三)研提相關對策，鼓勵企業利潤回饋員工考量上市公司獲利屢創新高，政府刻正運用各項

政策工具，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共享獲利。主要措施包括：加速修正「加薪四法」，

透過租稅優惠措施、增列相關處罰規定等，促使中小企業積極提高基層員工薪資給付；

發表「臺灣高薪 100 指數」，引導資金投注發放薪酬較高之上市公司，鼓勵企業重視員

工薪酬；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調高基本月薪至 20,008 元，基本時薪至 120 元。 

(四)改善所得分配不均 

1.租稅制度方面，除持續推動「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財政健全方案」之調整稅

制政策等之外，為促進不動產稅制合理化，研擬建立房地合一、以實際交易價格計算

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制度，俾利衡平薪資所得者與資本利得者之租稅負擔，縮小所得

差距。 

2.福利政策方面，積極實施「社會救助新制」、辦理「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以及隨國

民所得提升與社會結構的變遷，適時調整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等。 

（七十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農舍違法濫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9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8-246） 

黃委員就農舍違法濫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農業用地上准許興建農舍之制度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提供經營農業者於該農地上興建具居住

兼放置農機具需求之構造物，以利從事農事工作，與一般家居住宅性質不同，興建農舍之申


